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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會程序

驊訊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討論事項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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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開會議程

驊訊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議程

時間：民國１１４年６月１８日 上午九時

地點：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66巷32號（青青食尚花園會館凡爾賽廳）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主席：鄭董事長 期成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本公司一一三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本公司一一三年度分派現金股利報告。 

（四）本公司一一三年經股東常會決議私募發行普通股情形報告。 

（五）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董事酬金報告。 

四、承認事項 

（一）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 

（二）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虧損撥補案。 

五、討論事項 

（一）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二）擬解除本公司董事及其所代表之法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本公司擬分次辦理私募普通股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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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

說明：營業報告書請參閱如下：

驊訊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113年對驊訊而言，是一個相對穩定的一年。市場逐漸回歸理性，擺脫了過去幾年因缺貨和庫存

波動所帶來的劇烈影響，整體市場狀態趨於穩定與健康發展。

在產品應用方面，驊訊持續推動多元化發展。現有的USB Audio技術廣泛應用於耳機、耳麥、麥

克風、Dongle、Docking、Speaker等多種產品上。此外，PC Audio產品已進入量產階段，主要供應於

工業電腦（IPC）及其他利基型產品市場，為客戶提供了USB Audio以外的另一種選擇。我們在VR音
效方案上的長久技術，獲得多家國際品牌的青睞。未來，隨著VR、MR和AR產品的普及，市場對音

效處理需求將持續增加，憑藉多年技術積累與專業經驗，驊訊有信心為客戶提供卓越且全面的支持，

滿足多元化需求。

無線音頻方案在113年初已量產並開始推廣。下半年，幾家客戶的無線電競耳機產品順利進入量

產，達成了我們年度的預期目標。

展望未來，我們將持續深化產品整合，致力於為客戶提供更簡潔的硬體設計方案，縮短開發週

期，幫助其產品更快推向市場。從遊戲耳麥和麥克風這些基礎應用出發，我們將逐步拓展至更多應

用領域。我們期待能夠為客戶帶來更多元化、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共同創造價值。

成品ODM事業部分，家庭KTV出貨量保持穩定，客戶的台灣經銷通路亦持續拓展，如大潤發、

音響店和Yahoo等電商。

產品方面：今年已推出智慧型「自動接唱」功能，並能提供與原唱偶像男女對唱、練唱獨家創

新特色價值。

藍芽AI會議喇叭：喇叭音質與收音距離相較競品有相當優勢，並提供獨家AI會議軟體服務功能，

已上架Amazon美國電商並獲得終端市場高度評價。

研發方面：新的無線技術障礙已大致克服，新機種與周邊新產品也已完成首批量產，將於114年
開始陸續上市推廣，協助客戶擴充產品線與應用生態。

二、預算執行情形、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 113 年合併報表各項主要財務資料，如下說明：營業收入為 4.49 億元(NTD)，營業毛利

為 2.64 億元(NTD)，毛利率為 59%，營業損失為 1.10 億元(NTD)，營業外淨收入為 0.78 億元(NTD)，
稅後淨損為 0.22 億元(NTD)，稅後每股虧損為 0.27 元。113 年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為 4.89 億元(NTD)，
整體營運資金尚屬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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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發展狀況

研究發展一向為科技公司之核心競爭力，本公司在 PC 周邊應用的音效相關硬體晶片已佔得先

機，同時也不斷加強相關音效軟體及演算法的研發，期望提供高品質且客製化的軟硬體整合服務方

案，滿足專業使用者及遊戲玩家在不同作業系統平台的需求。我們持續觀察並配合應用端的變化，

積極開發社群及娛樂相關的音訊技術，已在 Audio IC Solution 市場保持領先的專業形象。以下為主

要研發項目方向：

3.1 攜手頂尖國立大學教授，基於雙方既有的技術與知識，將公司內部三十年來累積的音訊

know-how與資料，結合學術界在前端技術研究探索的風氣與資源，應用最先進且高效的AI人

工智慧模型，開發新一代音訊處理核心。透過產學合作，共享資源，使學術界的基礎研究與

產業界的實際應用，能在早期的研究探索階段充分溝通、互為表裡，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

同時，學術理論方向與業界需求能更密切同步與配合，從基礎開始提升雙方的研發品質，共

創雙贏。

3.2 針對遊戲耳機、會議系統及VR / AR / MR虛擬實境頭戴裝置等特殊專業音訊應用市場，開發

高整合度、高效能、低耗電的Audio DSP軟硬體平台，整合自家各式優異的音訊演算法，提

供高度客製化且具競爭力的方案，滿足高階客戶的需求。

3.3 統整各種資源，結合公司的數位音訊處理效果與相關知識，開發低延遲、多功能的無線遊戲

音訊解決方案，並創新產品以滿足市場需求。

3.4 因應全球各經濟體的環保政策要求，目前市面上的移動裝置，如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均

已移除傳統類比式3.5mm耳麥孔，並統一裝置USB Type-C介面。客戶端對相關周邊需求日益

重視。公司研發持續朝向此一市場需求，提供更高品質、更省電且更具競爭力的USB Audio 
Codec單晶片解決方案。

3.5 針對網路卡拉OK、行動K歌APP及網紅直播應用市場，開發高整合度、多介面的單晶片，適

用於多種平台，同時提供數位USB介面及類比接口的產品解決方案，協助廠商降低生產研發

此類產品的複雜度，並降低整體研發及生產成本，實現更好的音樂品質與歌唱聲音處理效果。

3.6 積極回應市場需求，開發個人電腦基礎音訊IC方案，並分散晶圓代工來源。期待在降低供應

鏈風險的情況下，為客戶提供更高品質、多樣且穩定的方案選擇。

董事長：鄭期成 經理人：錢一匡 楊昆城 會計主管：李亭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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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審計委員會查核本公司一一三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說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如下，敦請獨立董事宣讀查核報告書。

驊訊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財務報告(含合併財務報告)，業經委

請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憲正、林瑟凱會計師查核竣事提出查核報告，

併同營業報告書及虧損撥補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符，爰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請  鑒核。 

此致 

本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 

       驊訊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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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一三年度分派現金股利報告。

說明：

一、本公司董事會決議發放普通股現金股利新台幣 19,911,343 元，每股配發新台幣 0.25 元。

二、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有所變動時，授權董事長按除息基準日實際流通在外股數調整每股

配發金額，現金股利配發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計)，配發不足 1 元之畸零款，授權董事

長洽特定人調整之，其他未盡事宜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三、依據董事會決議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日及現金股利發放日。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一三年經股東常會決議私募發行普通股情形報告。

說明：本公司於民國113年6月21日經股東常會決議通過以私募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新股

20,000,000股，因考量市場環境之改變及尚未有適合之策略性投資人，故第十二屆第五次

董事會決議不繼續辧理該私募案。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董事酬金報告。

說明：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董事領取之酬金報告，請參閱本手冊第12頁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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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敬請 承認。

說明：

一、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第十二屆第四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並呈請審計委員會出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二、前項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本手冊第3至4頁、第13至22頁附件二及第23至32頁附

件三。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虧損撥補案，敬請 承認。

說明：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虧損撥補業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虧損撥補表請參閱如下：

驊訊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三年度虧損撥補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備註 
小計 合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167,544,898 
加：113 年保留盈餘調整數 15,290,104
加：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2,301,961
減：民國 113 年度稅後淨損  (21,640,249)
可供分配盈餘總額 163,496,714 
分派項目: 

1.普通股現金股利(每股新台幣 0.25 元) 19,911,343
期末未分配盈餘  143,585,371 

董事長：鄭期成 經理人：錢一匡 楊昆城 會計主管：李亭儀

上述各議案之投票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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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提請 核議。

說明：因應本公司業務需求及依金管會113年11月8日金管證發字第1130385442號函令規定辦理，

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下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十一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

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得連任。 

(未修正，略。) 

第十四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

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得連任。 

(未修正，略。) 

配合公司業務

需求修訂。 

第十九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

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扣除累積虧損

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員工酬勞不低於百分之一及

董事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一。 

前項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發放之，發給之對象得

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由

董事會訂之。前項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員工酬勞中不低於百分之十，給付對象應為基層員

工。 

前三項應由董事會決議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十九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

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扣除累積虧損

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員工酬勞不低於百分之一及

董事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一。 

前項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發放之，發給之對象得

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由

董事會訂之。前項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之，並報告股東會。

依據金管會 113

年 11 月 8 日金

管 證 發 字 第

1130385442 號

就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第六

項規定，章程中

應明定盈餘提

撥一定比率為

基層員工之相

關規範進行章

程修訂。 

第二十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未修正，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十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未修正，略。) 

增訂本次修正

日期。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擬解除本公司董事及其所代表之法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提請 核議。

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209條及經濟部89年4月24日商字第89206938號函之規定：「董事本人或其所代表

之法人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

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為開拓市場機會及促進業績成長，董事本人或其所代表之法人於目前或未來可能會

有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茲考量其行為對本公司業務應無妨礙，

故擬提請股東常會解除該董事本人及其所代表之法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董事兼任情形請參閱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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驊訊公司 兼任其他公司

職 稱 姓 名 公司名稱 營業內容 職 稱

董  事 鄭期成 智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研國際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HIM International SDN. BHD. (Malaysia)

一達國際醫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IC 設計公司

有聲出版業、錄影節目帶製作發行

業、演藝活動業(演藝活動經紀業) 
有聲出版業、錄影節目帶製作發行

業、演藝活動業(演藝活動經紀業) 
管理顧問

獨立董事

法人董事

代表人 

董事 

副董事長

董  事 楊昆城 元宇宙時代有限公司 投資管理顧問 董事長 

法人董事

代表人
王柏智 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IC設計公司 副總經理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擬分次辦理私募普通股案，提請 核議。

說明：

一、私募額度：

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及引進策略性投資人，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於適當時機，視當

時金融市場狀況，在 20,000,000 股額度內辦理私募普通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

二、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規定辦理私募應說明事項如下：

(一)私募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

1.本次私募普通股之參考價格係依以下二基準計算價格較高者定之：

(1)定價日前一、三或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

股除權及配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2)定價日前三十個營業日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及配

息，並加回減資反除權後之股價。

2.本次私募普通股之實際發行價格以不低於參考價格之八成且不低於面額 10元為訂定

私募價格之依據。

3.本次私募普通股實際發行價格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依法令規定及以不低於股

東常會所決議訂價依據與成數範圍內，視當時市場狀況及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訂定

之。實際定價日授權董事會視日後與特定人接洽情形決定之。

4.本次私募普通股發行價格之訂定依據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辦理私募有價證券應注意事

項之規定，故應屬合理。

(二)特定人之選擇方式及目的：

1.選擇方式：

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91 年 6 月 13 日（91）台

財證一字第 0910003455 號函規定之對象辦理之，目前擬洽定之對象以能強化公司營

運所需技術、業務或關鍵零組件之策略性投資人為優先考量，其相關資格證明授權

董事會審查之。

2.私募對象選擇之目的及相關說明：

(1)本公司為因應未來發展及長期營運規劃之目的，本次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實有

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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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藉由策略性投資人及其資金之引入，除可強化本公司財務結構以因應未來發展

外，並可藉由策略性投資人之協助，增強本公司客戶結構、產品組合及競爭力，

對公司未來獲利能力之提升應有相當程度之貢獻。

(3)目前尚無已洽定之應募人。

(三)辦理私募之必要性及預計達成效益：

1.不採用公開募集之理由：考量實際籌資市場狀況掌握不易，為確保增資之可行性、

籌資之時效性及便利性，並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參與應募，擬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

會透過私募方式辦理發行普通股。

2.本次辦理私募之資金用途及預計達成效益：本次辦理私募之資金用途為充實營運資

金及引進策略性投資人，預計可強化本公司之財務結構、提高及預留資金靈活運用

之空間，預計可降低公司之財務經營風險，並藉由應募策略性投資人之策略投資，

增強本公司之競爭優勢，藉以因應產業變化及強化公司經營體質及競爭力，對公司

股東權益有正面且實質之助益。

3.本次私募股票如因實際籌資有分次辦理之必要，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自股東會決

議本私募案之日起一年內分一至三次辦理之，並於股款繳納完成後十五日內辦理公

告申報。

預計辦理次數 預計私募資金用途 預計達成效益

分一次辦理

充實營運資金

預期可提升營運資金，改善財務結構及降

低經營壓力，有助公司營運穩定成長，對

股東權益有其正面助益。

分二次辦理

分三次辦理

三、本次私募有價證券之權利義務：

本次私募之普通股除於交付日後三年內，其轉讓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八規定辦理

外，其權利義務與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相同。本次私募之普通股擬授權董事會，於交付滿

三年後依據證券交易法及相關規定，向主管機關補辦公開發行及申請上櫃掛牌交易。

四、本次實際私募股數、私募發行價格、發行條件、資金運用計劃項目、預定進度及預計產生

效益等相關事項，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斟酌實際情勢並依照法令及主管機關規定、參

酌專家意見及因應市場客觀環境變化作必要之變更，並配合辦理一切私募相關事宜。

五、為配合本次以現金增資私募普通股，授權本公司董事長或其指定代理人全權辦理並代表本

公司簽署一切有關私募普通股之契約及文件，並為本公司辦理一切有關私募普通股所需事

宜。

六、獨立董事是否有反對意見：否。

七、董事會決議辦理私募前一年內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或辦理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後，是否

造成經營權發生重大變動說明：否。

上述各議案之投票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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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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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附
件

附
件

一
、

一
般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之
酬
金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

B、
C、

D
、

E、
F
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有
無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報
酬

(A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董
事
酬
勞

(C
)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D
)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E
) 

退
職
退
休

金
(F

) 
員
工
酬
勞

(G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董
事

鄭
期
成

 
0 

0 
0 

0 
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4

,4
11

17
,5

20
 

0 
0 

0 
0 

0 
0 

14
,5

11
 

17
,6

20
 

0 
-0

.4
62

%
 

-0
.4

62
%

-6
7.

05
9%

 
-8

1.
42

7%
 

董
事

錢
一
匡

 
0 

0 
0 

0 
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5

,6
05

15
,6

05
 

10
8 

10
8 

0 
0 

0 
0 

15
,8

13
 

15
,8

13
 

0 
-0

.4
62

%
 

-0
.4

62
%

-7
3.

07
6%

 
-7

3.
07

6%
 

董
事

楊
昆
城

 
0 

0 
0 

0 
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5

,4
16

15
,4

16
 

10
8 

10
8 

0 
0 

0 
0 

15
,6

24
 

15
,6

24
 

20
 

-0
.4

62
%

 
-0

.4
62

%
-7

2.
20

3%
 

-7
2.

20
3%

 

董
事

鴻
威

創
業

投

資
(股

)公
司

0 
0 

0 
0 

0 
0 

10
0

10
0 

10
0 

10
0 

0 
0 

0 
0 

0 
0 

0 
0 

10
0 

10
0 

0 
-0

.4
62

%
 

-0
.4

62
%

-0
.4

62
%

 
-0

.4
62

%
 

鴻
威
創
業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代
表
人

王
柏
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獨
立
董
事

王
駿
發

 
0 

0 
0 

0 
0 

0 
26

0
26

0 
26

0 
26

0 
0 

0 
0 

0 
0 

0 
0 

0 
26

0 
26

0 
0 

-1
.2

02
%

 
-1

.2
02

%
-1

.2
02

%
 

-1
.2

02
%

 

獨
立
董
事

劉
立
國

 
0 

0 
0 

0 
0 

0 
12

0
12

0 
12

0 
12

0 
0 

0 
0 

0 
0 

0 
0 

0 
12

0 
12

0 
0 

-0
.5

55
%

 
-0

.5
55

%
-0

.5
55

%
 

-0
.5

55
%

 

獨
立
董
事

謝
順
斌

 
0 

0 
0 

0 
0 

0 
26

0
26

0 
26

0 
26

0 
0 

0 
0 

0 
0 

0 
0 

0 
26

0 
26

0 
0 

-1
.2

02
%

 
-1

.2
02

%
-1

.2
02

%
 

-1
.2

02
%

 

獨
立
董
事

徐
正
泰

 
0 

0 
0 

0 
0 

0 
22

0
22

0 
22

0 
22

0 
0 

0 
0 

0 
0 

0 
0 

0 
22

0 
22

0 
0

-1
.0

17
%

 
-1

.0
17

%
-1

.0
17

%
 

-1
.0

17
%

 

獨
立
董
事

王
靜
雯

 
0 

0 
0 

0 
0 

0 
10

0
10

0 
10

0 
10

0 
0 

0 
0 

0 
0 

0 
0 

0 
10

0 
10

0 
0 

-0
.4

62
%

 
-0

.4
62

%
-0

.4
62

%
 

-0
.4

62
%

 

1.
請
敘
明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政
策
、
制
度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依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風
險
、
投
入
時
間
等
因
素
敘
明
與
給
付
酬
金
數
額
之
關
聯
性
：

本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包

括
董

事
酬

勞
與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
董

事
酬

勞
係

由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參
考

同
業

通
常

水
準

支
給

情
形

，
並

考
量

整
體

董
事

會
、

個
別

董
事

成
員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之

績
效

評
估

結
果

、
所

投
入

之
時

間
、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等
，

評
估

個
人

表
現

與
公

司
經

營
績

效
及

未
來

風
險

之
關

連
性

，
提

出
建

議
後

提
交

董
事

會
討

論
通

過
。

2.
除
上
表
揭
露
外
，
最
近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提
供
服
務

(如
擔
任
母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轉
投
資
事
業
非
屬
員
工
之
顧
問
等

)領
取
之
酬
金
：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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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附錄一、公司章程(修訂前)
驊訊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驊訊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1. CC01080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 CE01030光學儀器製造業。

3. CC01040照明設備製造業。

4. F113050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5. F119010電子材料批發業。

6. F213030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7. F219010電子材料零售業。

8. F401010國際貿易業。

9. I301010資訊軟體服務業。

10.I501010產品設計業。

11. CC01060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12. CC01070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13. F113070電信器材批發業。

14. F401021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15. IZ99990其他工商服務業。

16. 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

本公司因業務交易需要，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對外保證，其作業依照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辦理。

第四條

本公司轉投資其他事業總額得超過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投資總額由董事會決議行之。

第五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六條（刪除）

第二章 股份

第七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訂為新台幣貳拾億元，分為貳億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分

次發行。其中貳仟萬股，每股新台幣壹拾元，係保留供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或附認

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用。

第七條之一

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庫藏股，轉讓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前四項所稱之一定條件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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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之二

本公司申報發行員工認股權證，其認股價格低於發行日本公司普通股股票收盤價時，應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始得發行。並得於股東會決議之

日起一年內分次申報辦理。 

本公司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應於轉讓前，提經最近一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第八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亦得免印製實體股票，

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九條

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

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前項期間自開會日或基準日起算。

第三章 股東會

第十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

會依法召開，但有正當事由經報請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第十一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出具公司

印發之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

本公司股東亦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其相

關事宜悉依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公司各股東，除法令另有規定無表決權之情形外，每一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三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公司章程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股東之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四章 董事

第十四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得連任。 

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第十四條之一

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獨立

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

相關規定辦理。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及其他法律規定應由監

察人行使之職權事項，由審計委員會行之。 

審計委員會之人數、任期、職權、議事規則等事項，以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另訂之。

第十四條之二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通知各董事。 

第十四條之三

本公司董事長、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董事長、董事對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

暨同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之。

第十五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董事長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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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視業務需要推選副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董事未能出席董事會時，得委託

其他董事代理，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第五章 經理人

第十七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六章 會計

第十八條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

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第十九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扣除

累積虧損後，如尚有餘額應提撥員工酬勞不低於百分之一及董事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一。 

前項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發放之，發給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該一

定條件由董事會訂之。前項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十九條之一

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本期稅後淨利，應先彌補累積虧損，依法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

但法定盈餘公積累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次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

或廻轉特別盈餘公積。嗣餘盈餘，連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以發

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五項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法定盈餘公

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來之發展計畫、考量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及國內外競爭狀

況，並兼顧股東利益等因素，每年就可供分配盈餘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分配股東股息紅利，

惟累積可供分配盈餘低於實收股本百分之十時，得不予分配；分配股東股息紅利時，得以現

金或股票方式為之。若有同時發放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之情形者，其現金股利發放之比例為

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九十，其餘以股票股利發放之。 

第二十條

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一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七月九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三十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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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百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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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股東會議事規則 

驊訊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外，應依本規則行之。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前為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

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

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

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

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本公司於股東會開會當日應依下列方式提供股東參閱：

一、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二、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並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

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

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

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

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

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

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

案。

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程序上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

條之一之相關規定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

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

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

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四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委託出席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辦理。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

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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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

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第六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徵求人、受託代理人(以下簡稱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

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

員辦理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

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

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置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

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

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向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手冊、年報及其他相關資

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第六條之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之處理方式，至少

包括下列事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須延期或續行會議之時間，及如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時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三)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行視訊會議，經扣除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出

席股份總數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股東會應繼續進行，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其出席股

數應計入出席之股東股份總數，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進行臨時動議之情形，其處理方式。 

第七條

股東會之主席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

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

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

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親自出席，及各類功能性

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

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八條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

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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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投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

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錄影提供受託辦理視訊會議事務者
保存。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及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

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

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由主席宣布流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另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依第六條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

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十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

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

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

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

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十一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

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股東發言違反規定

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

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

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第一項

至第五項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案範圍者，宜將該提問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為周知。 

第十二條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礎。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

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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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

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

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

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

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或以視訊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

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

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

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

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

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

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宣布表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第六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欲親自出席實體

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

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者，除臨時動議外，

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董事選舉辦法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

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落選董事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

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

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事錄除依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外，並應記載股東會之開會起迄時間、

會議之召開方式、主席及紀錄之姓名，及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

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時之處理方式及處理情形。 

第十六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出席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

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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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前述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會時，應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揭露於視訊會議平台。如開會中

另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者，亦同。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

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

「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

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

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

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十九條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於投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議案表決結果及選舉結果，依規定

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應於主席宣布散會後，持續揭露至少十五分鐘。

第二十條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紀錄人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點，主席並應於開會時宣布該地點之

地址。

第二十一條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得於會前提供股東簡易連線測試，並於會前及會議中即時提供相關

服務，以協助處理通訊之技術問題。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應於宣布開會時，另行宣布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

四條之二十第四項所定無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情事外，於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

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時，應於五日內延期或續

行集會之日期，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到之股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

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已行使之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

份總數、表決權數及選舉權數。 

依第二項規定辧理股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並宣布表決結果或董事當選名單

之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二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

股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行，無須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

續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

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

所列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規定辦理相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三項、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

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十四條之十五、第四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所定期間，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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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之股東會日期辦理。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提股東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訂定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一○四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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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董事持股情形

驊訊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股情形

一、已發行股票種類及總股數：普通股 79,645,371 股

二、全體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6,371,630 股

三、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 114 年 4 月 20 日，全體董事持有股數：

基準日：114 年 4 月 20 日

職 稱 姓 名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董 事 長 鄭期成 5,434,783 6.824% 

董 事 錢一匡 1,848,709 2.321% 

董 事 楊昆城 500,000 0.628% 

董 事
鴻威創業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王柏智

2,274,875 2.856% 

獨立董事 王駿發 0 0% 
獨立董事 謝順斌 0 0% 
獨立董事 徐正泰 0 0% 
獨立董事 王靜雯 0 0%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及比例 10,058,367 12.629% 

註：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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